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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62       证券简称：江西铜业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3-034 

债券代码：137816       债券简称：22 江铜 01 

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控股股东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

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合同的公告 
 

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公司（包括本公司附属子公司，下称本公司）与江西铜业集

团有限公司（包括其附属子公司及分支机构（不含本公司），下称江

铜集团），就原材料、燃料、动力、产品、废旧物资供应，以及提供

代理购销、劳务、后勤管理、期货经纪等日常经营所需的持续性关联

交易，签订了有效期自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6年 12月 31日的《综

合供应及服务合同Ⅰ》《综合供应及服务合同Ⅱ》。 

 本公司与江铜集团，就生产经营所需的土地，向江铜集团租赁

土地使用权，签署了新的有效期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

31日的《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》。 

 上述关联交易协议之议案已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

次会议审议通过，遵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股票上市规则，本公司关联董

事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回避表决。 

 本公司董事认为，订立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各方现有资产的合

理配置和充分利用，实现各方的资源共享及优势互补，以促进本公司

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和发展，并降低本公司重复投资及节省开支，有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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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于提高本公司综合效益。此外，本次关联交易修订与本公司以前订

立的关联交易基本类似，因此不会增加本公司额外负担。 

 上述关联交易协议是本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，严格按照

商业化原则签署的协议，并无其它任何附加条件。上述各项协议及其

交易限额须经本公司股东大会独立股东批准才可生效。 

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

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一、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

2020年9月27日，本公司与江铜集团就原材料、燃料、动力、产

品、废旧物资供应，以及提供代理购销、劳务、后勤管理、期货经纪、

土地使用权租赁等持续性关联交易，签订了有效期至2023年12月31

日止的《综合供应及服务合同Ⅰ》《综合供应及服务合同Ⅱ》及《土

地使用权租赁协议》。 

由于上述合同将于2023年12月31日到期，因此，根据2021年度、

2022年度及2023年上半年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额、本公司2024年至

2026年的业务、产能规模及电力、能源、运输、人力资源、土地等价

格趋势，本公司与江铜集团重新修订并签署了有效期自2024年1月1

日至2026年12月31日的新三项关联交易协议及确定其交易限额。 

截至2023年9月30日，江铜集团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

43.72％，为本公司控股股东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A

股上市规则）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（H股上市规

则（合称相关上市规则），本公司与江铜集团签订的《综合供应及服

务合同Ⅰ》《综合供应及服务合同Ⅱ》及《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》，将

构成本公司须予披露的关联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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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关联交易履行的审批程序 

2023年11月10日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对本公司与

控股股东江铜集团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合同及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的3

个议案进行了审议，均以6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审议通过，关

联董事郑高清先生、周少兵先生、余彤先生、刘方云先生均回避表决。 

本次关联交易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，并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

议审议通过。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柳习科先生、朱星文先生、李水

弟先生、王丰先生均一致认为，上述关联交易合同是在本公司日常及

正常的业务过程中按照一般商业条款或按不逊于与独立第三方交易

之商业条款订立的，价格公允合理，程序合法，不会损害中小股东利

益，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而言是属公平合理的。 

相关议案仍须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本公司将成立由所有

独立非执行董事组成的独立董事委员会，就上述关联交易的条款及其

项下拟进行持续关连交易的建议上限向独立股东提供意见。本公司亦

将委任力高企业融资有限公司为独立财务顾问，就本次关联交易向独

立董事委员会提供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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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

单位：万元 

关联交易类别 
预计及执

行情况 

2021年 

（经审计） 

2022年 

（经审计） 

2023年（截至

9月30日，未

经审计） 

《综合服务协议Ⅰ》 

（采购物料/接受服务） 

预计 211,128 214,878 224,408 

实际 168,841 163,362 163,390 

《综合服务协议Ⅱ》 

（销售产品/提供服务） 

预计 237,298 238,591 243,617 

实际 218,357 237,539 178,703 

《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》 

（租用江铜集团土地） 

预计 19,697 19,697 19,697 

实际 19,697 19,697 9,849 

（三）此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

1.《综合供应及服务合同Ⅰ》 

根据《综合供应及服务合同Ⅰ》，江铜集团将在该合同有效期内，

向本公司供应/提供以下主要物料和服务： 

a. 铜精矿及其含金、含银、含硫等； 

b. 本公司生产所需的辅助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橡胶制品、乳化

剂、油漆、编制袋、碎石、石灰、竹器及废旧钢材等； 

c. 本公司所需备件及加工件，包括但不限于工矿备件、高锰钢

铸件、铸铁件、钢铸件、冷焊构造件、砂泵、开关柜、其它备件、滚

轮、衬板等； 

d. 委托加工服务 

e. 机电维修服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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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. 工程建筑安装服务 

g. 期货经纪服务 

h. 生活及生产公共设施服务 

i. 生活福利服务 

j. 环境卫生、绿化服务 

k. 专业技术教育服务 

l. 劳务服务 

m. 驻外信息服务 

n. 产品 

就江铜集团向本公司供应原材料、辅助材料、备件，以及提供的

服务而言，综合供应及服务合同的主要条款将不高于独立第三方所提

供的条款，且本公司将有权选择从独立第三方获取同类物料或服务。 

上述合同的履行责任和义务，将分别由本公司及江铜集团及其各

自的下属子公司及成员单位承担。合同期限自2024年1月1日至2026

年12月31日止。 

2.《综合供应及服务合同Ⅱ》 

根据《综合供应及服务合同Ⅱ》，本公司将在合同有效期内，向

江铜集团供应/提供以下主要物料和服务： 

a. 江铜集团所需的产品、原料、材料、备品、备件、加工件及

废旧物料，包括但不限于阴极铜、铜杆线、铅物料、锌物料、硫酸、

钢球及废旧物料和材料等； 

b. 江铜集团所需的综合服务，包括但不限于工程建筑安装、运

输设施维修、机电维修、供水及转供电、转供天然气、办公楼租赁、

环境卫生及绿化服务、来料加工、技术研发，以及产品代销和原料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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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服务（代理销售硫酸、黄金、白银、稀散金属及代理采购含铅、锌

原料等）等。 

根据《综合供应及服务合同Ⅱ》，本公司向江铜集团供应原材料、

辅助材料及备件和提供服务，将不低于独立第三方就同类物料及服务

可获得的条款。 

上述合同的履行责任和义务，将分别由本公司及江铜集团及其各

自的下属子公司及成员单位承担。合同期限自2024年1月1日至2026

年12月31日止。 

3.《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》 

根据《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》，本公司本次拟向江铜集团租用土

地的使用面积共计50,737,714.77平方米。本公司租赁本协议项下所

约定的土地使用权而应支付给江铜集团的每年租金为人民币19,622

万元，实际租金按照实际租赁面积计算。 

上述协议期限自2024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止。  

4.前述协议2024-2026年发生额预计 

单位：万元 

关联交易类别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
此次预计金额与前次预

计金额差异较大原因 

《综合服务协议Ⅰ》 

（采购物料/接受服务） 
618,140 627,127 636,588 

基于市场情况及未来业

务发展需要，进行了调

整。 

《综合服务协议Ⅱ》 

（销售产品/提供服务） 
427,001 460,594 457,171 

基于公司预期运营及市

场情况进行了调整，主

要预期江铜集团阴极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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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增加导致。 

《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》 

（租用江铜集团土地） 
19,622 19,622 19,622 不适用 

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关联方关系介绍 

江铜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，合计持有公司43.72%股份。根据相关

上市规则的规定，江铜集团为本公司的关联方。 

（二）关联人基本情况： 

1、企业名称：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

2、实际控制人：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
3、住所地：江西省贵溪市 

4、注册资本：人民币672,964.61万元 

5、主营业务：有色金属矿、非金属矿、有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

产品、承包境外有色冶金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，上述境外工

程所需设备、材料出口，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劳务人员等。 

6、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江铜集团经审计的总资产为

20,964,470.87 万元；净资产为 8,740,400.34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为

58.31%；2022 年 1—12 月，江铜集团营业收入为 50,401,784.08 万

元；净利润为 725,697.57万元。 

2023年 9月 30日，江铜集团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5,649,281.21

万元；净资产为 9,603,490.07万元，资产负债率为 62.56%；2023年

1—9 月，江铜集团营业收入为 42,492,062.73 万元；净利润为

527,852.70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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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 

本公司与江铜集团订立的《综合供应及服务合同Ⅰ》《综合供应

及服务合同Ⅱ》及《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》的交易主要遵循以下定价

原则及顺序定价： 

1、按国家定价； 

2、如无国家定价或国家定价不适用，则按行业定价； 

3、如无行业定价或行业定价不适用，则按市场价； 

4、如无市场价或市场价不适用，则按成本加税金加利润率的原

则定价。 

（一）《综合供应及服务合同Ⅰ》 

a.铜精矿及其含金、含银、含硫 

江铜集团同意向本公司供应铜精矿及其含金、含银、含硫，价格

将参照市场提供同品质的铜精矿及其含金、含银、含硫市场价确定。 

此外，江铜集团授予本公司向江铜集团购买铜精矿的优先权，所

提供的价格不会高于市场价。 

b.供应本公司生产所需的辅助材料 

江铜集团向本公司供应本公司生产所需的辅助材料，如橡胶制

品、乳化剂、油漆及编制袋以及其它辅助材料，如碎石、石灰、竹器

及废旧钢材，供应价格按交货地的市场价格计算；如无市价，则按不

高于江铜集团提供给其集团内部成员公司的价格收费或成本加向中

国政府应付的有关税金厘定价格（以较低者为准）。无论如何，该等

价格将不高于独立第三方提供予本公司的价格（如适用）。 

c.供应本公司生产所需的备件及加工件 

江铜集团向本公司供应备件和加工件，备件的价格以当时当地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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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价为标准；加工件的价格一般按市场价定价，如工矿备件、高锰钢

铸件、铸铁件、钢铸件、冷焊构造件、砂泵、开关盒以及其它备件及

加工件（非标准品种）包括但不限于滚轮，价格乃按该等产品的交货

地市价计算。倘无市价，则按不高于江铜集团提供给其集团内部成员

公司的价格收费；或成本加向中国政府应付的税金厘定价格（以较低

者为准）。无论如何，该等价格将不高于独立第三方提供予本公司的

价格（如适用）。 

d.委托加工服务 

江铜集团向本公司提供材料加工服务，主要包括为对本公司的废

旧耐火砖物料进行破碎加工，再将加工后含有镁、铬、铜等有价值元

素的物料返回本公司对外出售，以及为本公司提供粗杂铜废料的拆解

加工服务。本公司为此向江铜集团支付相应加工费。上述加工服务费

双方参照当地市场同类行情或市场价格标准厘定，如无市场价则由双

方以成本加税率加适当利润率定价。 

e.机电维修服务 

江铜集团为本公司提供机电维修服务应按行业有关规定向本公

司收取服务费用。定价参考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于二零一九年刊发

的2019版《有色金属工业建设工程预算定额》中《有色金属工业非标

准设备定价办法》（由相关中国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部门不时更新）。

若颁布了新的行业规定，则按新的规定执行。但如没有国家定价，或

国家定价不再适用，则参考当地行业定价连同基于过往营运经验的历

史定价以及当前市场定价而厘定价格；如无行业或市场定价或就该等

并无行业或市场定价的服务而言，定价则按不高于江铜集团提供给江

铜集团内部其它成员单位的服务价或成本加向中国政府应付的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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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金定价(以较低者为准)。无论如何，该等价格将不高于独立第三方

提供予本公司的价格（如适用）。 

f.工程建筑安装服务 

江铜集团向本公司提供工程建筑安装服务（如厂房、办公楼工程

建筑、排土场施工服务等）的收费标准按不超过由江西省住房和城乡

建设厅发布并于2017年12月1日起生效的2017版《江西省建设工程定

额》或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于2019年发布的并于2019年11月29

日起生效的2019版《有色金属工业建设工程预算定额》或由中国住房

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并于2013年7月1日起生效的《建筑工程工程量清单

计价规范》（GB50500-2013）定价收取，若颁布了新的行业规定，则

按新的规定执行；如没有国家定价，或国家定价不再适用，则按当地

市场价；如无市场价则按不高于江铜集团提供给其集团内部其它成员

单位的服务价或成本加向中国政府应付的有关税金定价（以较低者为

准）。无论如何，该等价格将不高于独立第三方提供予本公司的价格

（如适用）。 

g.期货经纪服务 

江铜集团向本公司提供期货经纪服务。该期货经纪服务按江铜集

团提供给其集团内部成员单位的服务佣金标准及现行市场价的较低

者收取。 

h.生活及生产公共设施服务 

江铜集团同意本公司享用其提供的生活区公共设施服务及其提

供的生产设施服务。对生活区公共设施服务，根据实际发生数并按上

年末双方在册员工人数比例分摊；对江铜集团专为本公司提供服务的

生产设施，按其实际发生的成本费用由本公司全额支付；对于本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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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江铜集团共同使用的生产设施，双方按其实际发生的成本费用及依

据双方资产比例分摊。 

i.生活福利服务 

江铜集团同意向本公司员工提供生活福利服务，其中包括但不限

于职工医疗服务、员工班中餐服务、煤气供应服务等，其收费标准如

下： 

(1)江铜集团为本公司员工提供水电供应服务，只按购进价格向

本公司职工供应，运营成本从本公司提供给江铜集团的福利费中承

担。 

(2)江铜集团为本公司员工提供餐饮服务，以优惠价供应，其水

电费计入预算，从本公司提供给江铜集团的食堂搭膳费中承担。 

(3)本公司根据江铜集团向本公司提供生活福利服务实际发生的

费用向江铜集团支付生活福利服务费用，但最高额不超过按本公司员

工每年工资总额的14%。 

j.环境卫生及绿化服务 

江铜集团同意提供环境卫生及绿化服务，如生活区公路、家属楼

卫生、化粪池清理、生活区花草树木养护服务等，双方按上年末双方

在册员工人数比例分摊实际发生成本。 

k.专业技术教育服务 

江铜集团向本公司员工提供专业教育服务，其中包括职工教育及

专业技术教育，其收费标准如下： 

(1)职工教育：每年按本公司工资总额的2.5%核定下一年度的职

工教育培训费用预算，在此预算范围内按实际发生额向江铜集团支付

培训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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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专业技术教育：每年核定下一年度的专业技术教育费用预算，

专业技术教育服务生活费用、书本费由学生承担，其它费用计入专业

技术教育费用预算，教育费用包括下列内容的实际开支及成本：教职

员工工资、奖金、福利、培训、劳动保险费，学校固定资产折旧、维

修费、办公用品、考务、学术交流、差旅费、学生实习费。 

l.劳务服务 

江铜集团向本公司提供各种生产和销售物资的装、卸及搬运服

务。服务费用以当地提供类似服务的市场价格为标准；如当地无类似

市场价格，则以当地劳动力市场价格加上实际发生的有关材料费用加

向中国政府应付的有关税费向江铜集团支付劳务费用。 

m.驻外信息服务 

江铜集团向本公司提供其驻外信息服务，如负责对政府部门的联

络，接待公司人员等，双方按各自资产比例分担实际费用。 

n.产品 

合质金、白银 

江铜集团同意向本公司供应由其从铅精矿、锌精矿冶炼后的合质

金、白银，合质金、白银的结算价格以上海黄金交易所、中国白银网

披露的价格作为基准。 

此外，江铜集团授予本公司向江铜集团购买合质金、白银的优先

权，所提供的价格不会高于市场价。 

(二)《综合供应及服务合同Ⅱ》 

a.供应阴极铜及铜杆线 

本公司向江铜集团供应阴极铜及铜杆线，供应价格按下列基准计

算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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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阴极铜销售价格＝下订单当月上海金属期货交易所当月铜平

均结算价＋升水－到上海运费50％ 

(2)铜杆线销售价格＝下订单当月上海金属期货交易所当月铜平

均结算价＋加工费 

其中：加工费按本公司向独立第三方收取的价格确定。 

b.供应铅物料、锌物料 

本公司向江铜集团供应铅、锌物料，其销售价格按本公司向独立

第三方收取的价格厘定。 

c.供应本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硫酸及其它产品、废料及辅助物

料 

本公司向江铜集团供应硫酸、其它产品及本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

的其它废品和废料及辅助物料等副产品。供应价格按下列基准计算： 

(1)硫酸及其它产品的销售价格将参照本公司向独立第三方收取

的价格厘定。 

(2)本公司冶炼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及冶炼生产过程中产生

的尾矿渣的销售价格将参照本公司向独立第三方收取的市场价格计

算。倘无市价，则会按成本加向中国政府应付的相关税金加国家公布

的同一或类似行业的利润率计算价格。 

(3)钢球销售价格按本公司向独立第三方收取的价格厘定，如没

有独立第三方价格，则不低于本公司提供给本公司内部成员的价格。

无论如何，该等价格将不低于本公司提供予独立第三方的价格（如适

用）。 

(4)有色金属材料、化学物料、柴油、钢材、水泥、电线及电缆

等辅助物料的销售价格将参照物料交收所属市场的价格计算。倘无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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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，将按不低于本公司向其成员公司收取的价格或成本加及向中国政

府应付的有关税金计算（以较高者为准）。无论如何，该等价格将不

低于本公司提供予独立第三方的价格（如适用）。 

d.工程建筑安装 

本公司向江铜集团提供工程建筑安装服务。收费标准按中国政府

定价而厘定，包括由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出、并于二零一五年九

月一日生效的《通用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》（TY02-31-2015）；由江西

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刊发的于2017年12月1日生效的2017版《江西省

建设工程定额》；由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刊发的于二零一三年七月

一日生效的《建筑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(GB50500-2013)；或由

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于二零一九年刊发的2019版《有色金属工业建

设工程预算定额》（由相关中国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部门不时更新）

项下的中国政府定价收取，若颁布了新的行业规定，则按新的规定执

行；如没有国家定价，或国家定价不再适用，则按当地市场价；如无

市场价则按不低于本公司提供给其集团内部成员单位的服务价或成

本加向中国政府应付的有关税金定价（以较高者为准）。无论如何，

该等价格将不低于本公司提供予独立第三方的价格（如适用）。 

e.运输设施维修 

本公司向江铜集团提供运输设施的大中小各类型的维修服务。该

服务的收费按本公司透过业内可得资料核实本地市场类似服务的行

业定价，并参考此行业定价连同基于过往营运经验的历史定价以及当

前市场定价厘定价格；倘并无有关行业或市场定价或就该等并无行业

或市场定价，则按不低于本公司提供给其集团内部其它成员单位的服

务价或成本加应付的有关税金定价（以较高者为准）。无论如何，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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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价格将不低于本公司提供予独立第三方的价格（如适用）。 

f.机电维修 

本公司为江铜集团提供机电维修服务应参考中国政府定价，即由

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于2019年刊发的2019版《有色金属工业建设工

程预算定额》中《有色金属工业非标准设备定价办法》（由相关中国

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部门不时更新）项下已公布的中国政府定价而厘

定服务费用；若颁布了新的行业规定，则按新的规定执行；但如没有

国家定价，或国家定价不再适用，本公司将透过业内可得资料核实本

地市场类似服务的行业定价，并参考此行业定价连同基于过往营运经

验的历史定价以及当前市场定价厘定价格；倘并无有关行业或市场定

价或就该等并无行业或市场定价的服务而言，则按不低于本公司提供

给其集团内部其它成员单位的服务价或成本加向中国政府应付的有

关税金定价（以较高者为准）。无论如何，该等价格将不低于本公司

提供予独立第三方的价格（如适用）。 

g.供水服务  

本公司向江铜集团提供工业用水，其收费标准根据实际成本加向

中国政府应付的有关税金计算。 

h.转供电服务 

本公司向江铜集团提供包括转供电在内的动力服务，其收费标准

根据实际成本加向中国政府应付的有关税金计算。 

i.转供天然气 

本公司向江铜集团提供包括转供天然气服务，其收费标准根据实

际成本加向中国政府应付的有关税金计算。实际成本包括天然气购买

成本及转供成本（如消耗物料、工资及附加费、折旧、维修费等及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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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损耗）等。 

j.环境卫生、绿化服务 

本公司向江铜集团提供在公司厂区内环境卫生清扫、保洁，以及

绿化带的维护、新增绿化带的施工服务，其收费根据实际成本（包括

以市场劳动价格支付给清洁工工资及有关材料的费用）及其它不可预

见的开支（包括物价指数上涨导致人工成本上升等）计算。 

k.来料加工服务 

本公司为江铜集团提供来料代加工服务，主要是由江铜集团提供

铜原料，本公司按江铜集团要求的规格，将铜原料加工成铜杆线产品

返回给江铜集团，并向江铜集团收取加工费。加工费按本公司向独立

第三方收取的价格确定。 

l.产品代销和原料代购服务 

本公司向江铜集团提供产品代销和原料代理采购服务，其中包括

但不限于代理销售硫酸、黄金、白银、稀散金属及代理采购铅、锌原

料等。代理服务费以本公司提供代理服务所在地类似服务的市场价格

或代理费率为标准；如当地无类似市场价格，则以提供服务实际发生

的成本加适当毛利和税费向江铜集团收取代理服务费用，适当毛利将

按本公司与独立第三方从事的贸易业务采用的实际利润率作计算。 

m.办公楼租赁服务 

本公司向江铜集团提供办公楼租赁服务，江铜集团租用的办公楼

包括但不限于本公司总部所在写字楼及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成都等

子公司及不时成立之子公司的写字楼及其它办公设施或共用设施等。

本公司按江铜集团租用房产所在地市场惯例或标准收取租金和相关

杂费（包括水费、电费、空调费以及其它服务费等）。房屋租金按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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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缴纳，于每季度完结之后五日之内支付。杂费按月缴纳。 

n.技术研发服务 

本公司向江铜集团提供技术研发服务，并参照本公司与独立第三

方不定期签订的类似技术研发之合同来厘定和收取费用。 

（三）《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》 

参照2020租赁协议项下订立的租金、江西省地方政府土地租赁指

导价格、以及近期市场公允交易价格，本公司租赁本协议项下所约定

的土地使用权而应支付给江铜集团的租金每年租金总额为

196,222,947.44元，实际租金按照实际租赁面积计算。 

本公司和江铜集团双方同意，在租赁期内，租金按季支付。本公

司应于每一季终了之后15日内将当季应付的租金以银行转账方式支

付予江铜集团指定的银行账户。 

本公司和江铜集团同意可由本公司汇总向江铜集团支付租金，亦

可由实际使用土地的本公司或本公司附属公司分别向江铜集团支付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《综合供应及服务合同Ⅰ》 

本公司随着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，原料需求随之增长，利用江铜

集团现有的市场资源，本公司可以低成本建立销售和外购铜原材料的

网络，并可获得一个稳定的原料供应渠道。为进行正常经营，由江铜

集团向本公司提供各种支持性综合服务，包括维修服务及施工服务，

将有利于促进本公司的经营，可将本公司安排人员提供维修服务及提

供施工服务的费用减至最低。 

（二）《综合供应及服务合同Ⅱ》 

本公司向江铜集团供应若干产品可提高本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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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废料利用率，及增加本公司的收入，减低处理该等废料的成本，符

合国家的环保政策。此外，向江铜集团提供服务和供应若干产品和废

料对本公司的经营亦无造成不良影响，有利于提高本公司的规模效

益。 

（三）《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》 

本公司部分办公用楼、厂房等由于历史原因，建在江铜集团土地

上，本公司向江铜集团采取土地租赁的方式，有利于本公司降低投资。 

本公司与关联各方订立上述三个关联交易合同，与本公司此前订

立的关联交易基本类似，因此不会增加本公司额外负担。此外，有利

于合同各方的现有资产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，实现各方的资源共享及

优势互补，并可促进本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和发展，避免了本公

司重复投资及节省开支，有利于提高本公司综合效益。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书面

决议案 

（二）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确认及独

立意见 

（三）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

意见 

（四）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委员会书面决议案 

（五）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案 

（六）《综合供应及服务合同Ⅰ》 

（七）《综合供应及服务合同Ⅱ》 

（八）《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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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年11月9日 


